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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4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17〕53号），拉开了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序幕。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普

查的时期资料为 2018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

经营户。2018年 3月 9日，南沙区人民政府转发《广东省人

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穗南府〔2018〕1号），对全区经济普查工作进行了部署和

安排，标志着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在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职能部门和各镇（街）的

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区

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配合，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完成方案设计、单位清查、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汇

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了重大成果。

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6.29万个，比 2013年末（第三次全

国经济普查，下同）增加 5.76 万个，增长 10.9 倍；产业活

动单位 6.46万个，比 2013年末增加 5.85万个，增长 9.6倍；

个体经营户 2.63万个。



一、高度重视，组织有力，多方协作

为确保经济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对我区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2018年 9月 13日，广州南沙

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 35 个部门

组成的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南沙区统计局。2019 年 1 月 18
日，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董可同志主持召开

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阶段动员大会，各参会部门

签署了《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承诺书》，为顺利推进

我区经济普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

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

为明确部门的责任分工，增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结合我区

实际制定了《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阶段实施方

案》，各镇（街）也建立了镇（街）一级的普查机构，为普

查工作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各级普查机构全面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做到人员保障到位、措施方法到位、经费落

实到位、宣传动员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各成员部门发挥各

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了普查

的顺利开展。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区领导在普查登记期间多次率队深入镇（街）的普查登记工

作现场进行指导和服务，有力促进了重点区域普查登记工作

的提升。区级普查机构针对不同时间节点的普查任务多次组

织镇（街）召开工作会议，从进度到质量、从质量到规范，

逐步转换，有序推进，以及对普查重点工作层层分解，以问

题为导向，逐一分析，及时反馈至镇（街）以引起基层领导

的高度重视。



二、全面体检，查实数据，摸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

行的一次“全面体检”。2019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日，全区

近 800名基层普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我区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

逐一入户完成数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摸清了我区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了我区产业组

织、产业机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

的构成，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

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

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育

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依法依规，科学普查，高效有力

按照“确保质量、改革创新、突出重点、依法普查”的原

则，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严格执行国

家普查方案，在配合广东省开展经济普查省级综合试点，对

普查登记过程进行全面模拟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了《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阶段实施方案》，为我

区经济普查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方法运用上，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采用以持底

册“地毯式”实地上门为主，电话调查、邮件登记和自主申报

多种方式相结合，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全面清查。全面

清查后，对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

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建筑业



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对个体经营户采用

抽样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

在清查和普查阶段，我区积极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

资料，收集、整理相关部门的单位名录信息，通过比对后，

与上级下发的底册名录合并生成我区清查底册。以及充分运

用先进科学技术，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采集数据，

广泛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

实行电子化、网络化处理，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理效率。

按照广东省的统一要求，积极配合采用“广东智能普查”微信

公众号，为普查人员和普查对象提供便捷、高效的“互联网+
普查服务”。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核验普查“两员一督”身份，增

强普查对象对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信任度。

四、狠抓源头，保质保量，数据可靠

南沙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

各级普查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与

上报，加强入户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

抽查，坚持联动审核，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

靠。为检验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2019年 4月各镇

（街）针对普查工作流程的规范性、执行普查方案的到位性、

上报数据与原始数据的一致性等先行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我

区参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方案》组成抽检

组对每个被检单位抽取一个普查小区内的 30 个普查单位开

展抽查工作。2019年 5月省、市经普办联合对南沙区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开展专项检查。通过此次省检，对我

区经普工作的规范性及数据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

用。


